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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前言

　　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基于创造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享有权利的统称，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
商标权，以及在知识产权领域禁止不正当竞争等的权利。知识产权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制度，一个
社会，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对促进科技、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代，知识
产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与研究课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法制
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而言，我国已
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知识产权专业法官队伍也已成型、素质不断提高，审结
了一大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与文化进
步提供了较好的秩序保障。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也增长迅速，并且
呈现出专业技术性强、法律关系复杂、新型疑难案件多、审理难度大等特点。这也为知识产权审判实
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无疑，加强对既判案例的研究与探讨，是总结知识产权审判经验、提高法
官知识产权审判理论水平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法。我国由法官撰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案例评析文章并
不少，知识产权案例研究之类的著作也有一些。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国内外知识产权审判实务问题，但是系统化研究还较欠缺。　　知识产权法既是法学学科的研究对
象，也是一项应用性极强的实用制度。因此，对知识产权法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有必要从理论与实
务结合的角度全面驾驭，倡导知识产权理论界与实务界双方优势互补、共同研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
理论水平的提高。　　中国政法大学冯晓青教授主编的“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在
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冯晓青教授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著名中青年学者。他自1990年7月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以来，一直潜心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在知识产权法研究方面，专注于
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笔耕不辍，有很多著作问世。近年来，在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研究方面又倾
注了心力，今天出版的这套规模较大的丛书，就是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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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内容概要

《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第2分册)》内容简介：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基
于创造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享有权利的统称，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以及在知识产权领
域禁止不正当竞争等的权利。知识产权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制度，一个社会，充分、有效地保护知
识产权，对促进科技、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代，知识产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
门话题与研究课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知
识产权法制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而言，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体系，知识产权专业法官队伍也已成型、素质不断提高，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与文化进步提供了较好的秩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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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作者简介

冯晓青，男，湖南长沙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
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知
识产权法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UBC)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Page 4



《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书籍目录

专 论　商业秘密保护　侵占商业秘密诉讼时效探析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证据问题研究　商业秘密侵
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美国商业秘密案件中的一个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具有报道价值的公共
利益”可否阻碍临时禁令颁布识别性标记保护　企业名称权保护法律适用研究　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　地理标志与通用名称相互转变条件的比较研究中药品种保护  　中药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探
析    ——从我国首例“中药品种保护专属权”纠纷案谈起　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形象权
、商品化权保护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商业秘密侵权判定　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不正当竞
争认定　商品化权、商业外观、商品条形码保护　　其他与不正当竞争和其了知识产权有关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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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章节摘录

　　三、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件中，权利人需提供的证据　　上海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服饰
公司）诉上海某制衣公司侵害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赔偿案中，进一步涉及商业秘密的范围问题，即究
竟哪些信息可以构成商业秘密。在此案中，某服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即该公司不仅
有明确的商业秘密保护范围，而且进行定期的商业秘密培训；关键人物朱某不仅接触到了秘密，也实
施了侵害行为。但是，某服饰公司并未和朱某签订更特别的保密协议，在这一点上，法院只能适用于
在员工雇佣期间所涉及的商业秘密这一基本框架。如果某服饰公司能在这方面提供完整的证据，那么
后续的侵权证据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发生侵权的损害赔偿问题。在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发生时，商业秘密
所有人所提供的证据至少应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侵权行为的证据　　侵权行为的证据，主要
是对方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存在的事实的证据。即如果原告的商业秘密与被告适用的技术有实质相似
性并且被告有接触到该商业秘密的机会，那么就判定被告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并使用了原告的商业秘密
，可以提取对方利用自己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去申请鉴定，作为初步的证明。实践中，侵犯商业秘
密的案件大多数都是因为企业员工自己的离职或者在职职工另立门户等造成的，因此，企业此时也应
提出其在本企业的任职证明和相关的保密协议。　　（二）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证据　　这主
要是针对与企业不相关的第三人侵害商业秘密时提出的要求。认定侵权人存在故意时，证据比较简单
，而在认定侵权人存在过失时，证据存在难度。受害方需要证明其他人在获取、使用、披露他人提供
的商业秘密、甚至偶尔获得他人的商业秘密，并非自己直接去刺探商业秘密时，知道该信息属于他人
的商业秘密或者本应该推测到该信息就是商业秘密，却不顾他人的利益，自己使用、披露出来，商业
秘密所有人的主张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侵权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　　该证据主要是证明
因侵权造成的权利方损失的多少、侵权的范围大小、情节的轻重等因素，以有利于确定被控侵权人承
担的法律责任。法律规定了赔偿损失的计算方式，一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依据，二是以侵权人的
非法所得为依据，三是以该商业秘密的转让费或研制、开发费为依据。原告应当根据自己的请求就此
提供相对应的证据，在其主张对方赔偿自己支出的合理费用时，还应当就合理费用的支出提供证据。
个案操作中应根据不同个案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原告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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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

编辑推荐

　　《不正当竞争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第2分册）》“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
学理研究丛书”由冯晓青教授担任主编，各分册分别由陈锦川、林广海、孙海龙、马翔、张广良等业
界资深专家担任副主编。　　丛书特色：　　案例类型化研究，便于读者在同类案例分析基础上予以
理论系统化；　　内容丰富，涵盖了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的主要领域；　　案例典型，具有代表性和
启发性，涉及数以千计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例，包括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100个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中
的约90个和部分国外案例；　　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路；　　案例评
析与学理研究同步，具有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特点；　　作者队伍广泛，包括最高人民法院、10个
高级人民法院、20余个中级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和其他
部门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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